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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州市環境保護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epb.gov.cn/zwgk/gs/xmtz/201506/t20150603_80339.htm） 

 

附錄 

 

《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规范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防范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广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函〔2014〕

90 号）等有关规定及要求，结合广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实际，我局起草了《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现于 2015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2 日在

广州环保网（http://www.gzepb.gov.cn）公示 10 天，公开征求意见，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

电话等方式向市环保局反映意见和建议。 

     

地址：广州市环市中路 311 号市环保局规财处 

    邮编：510091 

    电子邮箱：hbcaijm@gz.gov.cn 

    传真：83203090 

    电话：83203083 

 

    附件：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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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以下称“市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管理，防范

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十二号）、《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69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函〔2014〕90 号）、《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建设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统一平台的通知》（穗财编〔2014〕266 号）等有关规定

及要求，结合广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环保专项资金，是指广州市级财政安排，纳入广州市环境保护局（以

下称“市环保局”）年度预算，专用于污染防治、总量减排、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改善环

境质量及其他与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排污费等专项资金。 

    第三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分配遵循公开公平、自愿申报、专家评审、集体审议、绩效优先、

审计监督等原则。 

    第四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主体为在广州市辖区范围内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以转移支付形式申报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区级环境保护局（以下称

“区环保局”）。 

    根据市政府环境管理专项工作要求，带任务下达的切块资金，经市政府批准后连同“任务

书”一并下达至责任单位。“任务书”中必须明确任务的具体内容、完成任务的责任主体、任

务完成的验收标准及时间期限要求。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职责分工 

 

    第五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优先支持解决广州市范围内突出环境问题的重点项目以及重大

科研、规划、专题调研、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环境监控监测等项目。 

    第六条 市环保局负责根据我市环保中心工作要求，确定下一年度市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的

重点方向，并在广州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统一平台网站公布相应的市环保专项资金分类使用

方案及项目申报指南。 

    第七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申请实施滚动入库方式，凡满足申报条件的项目均可申请，

市环保局将根据公平公正、绩效优先的原则安排项目。 

    第八条  市环保局负责根据项目申请入库及前期审核工作情况，向广州市财政局（以下称

“市财政局”）申请下一年度市环保专项资金的预算。 

    第九条  市财政局负责对市环保局提出的预算申请进行审核，并落实市环保专项资金的预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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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条件和项目分类 

 

    第十条 申报市环保专项资金的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具备企业、行政事业法人资格（转移支付及带任务下达的切块资金项目

除外）； 

    （二）申报单位（属转移支付项目的，为项目的实施单位）应具备项目实施的基础和条件，

且具备按照合同的要求和目标完成项目的能力； 

    （三）申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须执行国家和地方招投标管理相关规定； 

    （四）申报项目材料齐备； 

    （五）项目实施单位在同一年度申报的同类专项资金项目不超过 2 个。 

    第十一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重点安排下列类型的项目： 

    （一）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指通过采取污染物末端治理措施实现污染减排的重点行业、

重点污染源治理项目，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实施在线监测的监测设备安装项目。 

    （二）清洁生产项目。指通过采取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措施，实现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

汰有毒原材料、减少废弃物数量、降低废弃物毒性，达到最终减少污染物排放、资源回收利用

目标的项目。 

    （三）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及推广示范应用项目。指基于保护和改善环境，

对水、大气、土壤、噪声、固体废弃物、辐射等污染要素和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新技术、新工

艺研究开发项目和推广示范应用项目。 

    （四）循环经济项目。指企业（企业群、工业园）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手段，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物质

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通过实施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

放的项目 

    （五）农村污染防治及生态建设项目。指基于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水、大气、

土壤、噪声和固体废物等进行综合整治的项目，以及清洁能源使用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 

    （六）区域性污染防治项目。指跨流域、跨地区开展的污染综合治理、饮用水源地污染整

治，以及土壤生态修复等项目。 

    （七）符合排污费和其他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规定的其他污染治理和综合整治项目。 

    （八）市环保局根据广州市的环保重点监督监控管理要求，以任务带资金下达的其它项

目。 

    第十二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不支持以下项目： 

    （一）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政策、技术政策的工艺、产品、技术落后项目； 

    （二）属于新建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项目），或属于“三同时”

配套应建而长期未建的治理设施； 

    （三）申报单位没有配套资金来源的项目，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带任务下达资金的项目除

外； 

    （四）其他财政资金、国债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已经支持或计划支持，财政资金支持比例

已超过项目总投资 50%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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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符合绩效、审计要求，市环保局明确不予支持的其他项目。 

 

第四章   资金额度核算原则 

 

    第十三条  经评审确认给予补助的项目，财政资金补助总额原则不得高于项目核定总投资

的 50%。若其他财政资金已给予相应补助的，市环保专项资金应在原确定的补助额度内扣除其

它补助资金的额度。 

    第十四条  不同类型项目的市环保专项资金安排额度按以下标准核算： 

    （一）按定额标准核算。 

    1、适用于高污染锅炉实施清洁能源改造项目，按每改造完成 1 蒸吨规模补助 3 万元的标

准进行核算。 

    2、适用于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项目，按不高于是每台监测设备购置（中标）价格的

45%为标准进行核算。 

    3、适用于其它可以用定额标准进行核算的项目。 

    以每年市环保专项资金申报指南中公布的具体项目及核算单价标准为准（有特殊规定的从

其规定）。 

    （二）按污染物削减量核算。即以项目实现的污染物减排目标总量乘以污染物单位减排安

排资金量进行核算。具体核算标准如下： 

    1、二氧化硫减排 0.30 万元/吨； 

    2、烟尘（粉尘）减排为 0.35 万元/吨； 

    3、其它可以明确具体削减量的项目。 

    以每年市环保专项资金申报指南中公布的具体项目及核算单价标准为准（有特殊规定的从

其规定）。 

    （三）按投资总额比例核算。 

    按照专家评审核定的项目投资总额，采用分档累加法核算补助的最高额度。本核算方法适

用于除本条（一）、（二）两项以外的其余申报项目。其中，对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污染防治

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及示范应用项目农村污染防治及生态村创建项目，按以下分档标准核算

（单位：万元）： 

 

投资总额 ≤50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 

补助比例 45% 40% 30% 20% 10% 

累加最大补助金额 22.5 42.5 160 200（上限） 200（上限） 

 

分档累加法核算规则：按核定投资总额进行分档计算累加，即投资 50 万元以下的，补助

45%；投资 50—100 万元的，其中 50 万元按 45%计算补助额，超过 50 万元部分按 40%计算；

投入 100—500 万元的，其中 100 万元按 40%计算补助额，超过 100 万元部分按 30%计算，其余

类推。分档累加法核算的金额为补助的最高限额，市环保局可以根据当年的市环保专项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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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需要补助项目的总体情况进行合理分配。 

    对重点污染源防治的改造项目和难以按污染物削减量核算补助的重点污染源防治新建项

目，按以下分档标准核算最高补助限额（单位：万元）： 

 

投资总额 ≤100 100--1000 >1000 

补助比例 40% 30% 10-20% 

累加最大补助金额 40 310   

 

第十五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原则上分期支付，首期支付不超过补助总额的 80%，

余款在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支付。转移支付项目，由市环保局提出申请，对符合规定的由市

财政局一次性办理转移支付手续。 

    第十六条  带任务下达的切块资金，则按应达到的工作目标及任务阶段性要求，由市环保

局向市财政局申请，一次性或分年度直接将资金划拨至责任单位。 

    第十七条  奖励性补助资金，应在申报单位完成工作任务并达到预期绩效目标且通过验收

后，方可向市环保局提出申请。通过市环保局审核的项目，将按对外公布的奖励方案对项目申

报单位予以奖励。 

 

第五章   项目申报、验收及尾款支付 

 

 

    第十八条 项目申报统一在广州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统一平台进行。   

    第十九条  市环保局负责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符合补助条件的全部纳入补助项

目库。 

    第二十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应在合同文件规定的期限或经市环保局同意延期

的期限内完成并向市环保局提交验收申请。 

    第二十一条  属转移支付的申报项目，验收工作由项目所在区环保局负责，验收完成后将

验收材料报市环保局存档，市环保局必要时可组织现场检查。 

    第二十二条  带任务下达的切块资金，由任务责任主体在完成任务书的要求后，以文字总

结报告的形式报市环保局备案。 

    第二十三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验收： 

    （一）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合同规定的主要任务和指标的； 

    （二）申报单位提交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的； 

    （三）申报单位擅自改变合同文件的目标、任务内容和技术路线的； 

    （四）市环保专项资金使用不符合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的； 

    （五）项目已停用或已拆除的。 

    上述情况，除政策性原因外，市环保局将视情追回已拨付的市环保专项资金。 

    第二十四条  项目验收后，由市环保局按合同支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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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中的转移支付项目，由区环保局负责组织验收，项目验收后

的财政资金余款原则上应返还市财政，或经市环保局、市财政局批准同意后，用于本区的其它

环保项目。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环保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挪用和挤占。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环保局停止继续支付项目尾款，并视情追回

已支付的专项资金： 

    （一）违反财经纪律、不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 

    （二）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专项资金的； 

    （三）转移、侵占或者挪用专项资金的； 

    （四）市环保局已支付专项资金的项目，3 个月内不动工或动工后不按时向市环保局填报

项目进展情况，经执法监察机构督办后拒不改正的； 

    （五）项目配套资金没有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 

    （六）申报单位（如是排污单位）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且不履行处罚决定，或行

政处罚决定被强制执行的； 

    （七）项目申报单位不按照规定依法及时足额缴纳排污费的； 

    （八）未经批准擅自改变项目实施内容的，或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合同内容、在合同

规定期限内未能通过验收的。 

    第二十七条  在项目申报和项目验收过程中，被发现有造假行为的申报单位，未来三年内

不得再申报市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经办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截留、挪用、骗取专项资

金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八条  项目申报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自觉接受财政、审

计、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属于转移支付的市环保专项资金，对其使用的绩效和审计工作由所

在区环保局负责。带任务下达的市环保专项资金，由任务责任主体负责组织绩效和审计，并将

结果写入任务完成总结报告中。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环保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